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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

州路—东顺路）管网改

造及路面恢复工程

行业

类别

城市管

网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投资方）

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水土保持行政

许可承诺书》（编号：盐审许可 2024-016）
2024年 5月 29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3年 6月开工，2023年 12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
宁夏东青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

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宁夏运达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技术服务单位
宁夏通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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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

知》（水保〔2018〕133号）等要求，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于 2024年 7月 16日组织召开了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

—东顺路）管网改造及路面恢复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会。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建设单位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宁夏东青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单位宁夏通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水土保

持施工单位宁夏运达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代表（各单

位代表名单附后）。

验收组成员实地查勘了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

设单位关于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的介绍，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技术服务单位关于水土保持施工过程及各项技术工作开

展情况的汇报，经过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东顺路）管网改造及路面恢

复工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城区内，项目起点地

理坐标东经：107°24′16.51″，北纬 37°47′17.06″，项目终点坐

标为东经：107°24′48.26″，北纬 37°46′58.02″；为改建项目。

建设内容为：对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东顺路）优化改

造，同时优化改造本段工程内所包含的给排水、燃气、供热、

通信等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为 3.99hm2，均为永久占地，占地

类型为建设用地。建设期实际开挖土方量为 0.23万 m3，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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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量为 0.22万 m3，余方为 0.01万 m3，余方运至盐池县城市

建筑垃圾填埋场综合处理，无借方。工程总投资 4758.18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4406.52万元。于 2023年 6月开工，2023年 12月

完工，总工期 6个月。项目建设不涉及拆迁安置及专项设施改

（迁）建。

（二）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批复情况

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4年 3月委托宁夏东青工

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

宁夏东青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根据对现场踏勘，查阅相

关技术资料获知，项目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较为

完善，水土保持方案中不再补充设计其他水土保持措施。已实

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

（1）临时措施

①密目网苫盖 4400m2；②洒水抑尘 1118m3；

③彩钢板拦挡 3000m。

按照要求，宁夏东青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年 3

月编制完成了《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东顺路）管网改

造及路面恢复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送盐池县审批服

务管理局审批。

2024年 5月 29日，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盐池县民

族街东段（盐州路—东顺路）管网改造及路面恢复工程水土保

持行政许可承诺书》（编号：盐审许可 2024-016）批复水土保

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99hm2，水土保持

总投资 24.95 万元，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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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87%，表土保护率、林草

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不作要求。

（三）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已完成，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措

施较为完善，并纳入了各阶段设计文件及图纸中；主体工程以

及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可以满足水土保持的

需求，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较为完善，故主体工程没有开展专项

的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四）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2024 年 7 月，项目建设单位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

托宁夏通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技术服务工作。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单位经现场核查

和查阅资料，本项目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99hm2，

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项目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

项防治措施，实施了以下水土保持措施。

（1）临时措施

①密目网苫盖 4400m2；②洒水抑尘 1118m3；

③彩钢板拦挡 3000m。

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保存完好，持续稳定地发挥着水土保

持作用。

（五）验收结论

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东顺路）管网改造及路面恢

复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合理，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

准。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确定的指标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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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治理度 99.9%、土壤流失控制比 5.00、渣土防护率

95.65%。

验收组认为：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编制了水土保

持方案，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按照

水土保持方案落实完成了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完成的水土

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确

定的目标值，较好的控制和减少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水土

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得到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

格的条件，经验收组评议，同意验收结论为合格。

（六）后续管护要求

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运行管理单位应当依法

防治生产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

管理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长期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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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现状照片

项目区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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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现状照片

项目区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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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审服管发〔2023〕153号

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批准《盐池县民族街
东段（盐州路-东顺路）管网改造及路面

恢复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报来项目编码为“2212-640323-17-01-297463”的《关于批

准<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东顺路）管网改造及路面恢复工

程初步设计>的请示》（盐建发〔2023〕98 号）已收悉。经研究，

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东顺路）管网

改造及路面恢复工程

二、建设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建设性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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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地点：盐池县城内

五、建设年限：2023 年 6 月-2023 年 12 月

六、建设内容及规模：本次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东

顺路）管网改造及路面恢复工程改造道路总长 988.951 米，内容

包括：

（1）道路工程：新建沥青路面 28499 平方米，新建透水砖人

行道 7260.1 平方米，新建彩色健康步道 2231 平方米，新建花岗

岩台阶 1923 平方米。

（2）给水工程：新建 DN400 球墨铸铁管 1024 米，配套各类

预留管、接户管、检查井、阀门井等。

（3）再生水工程：新建 De315 聚乙烯管 434 米，新建 De225

聚乙烯管 995 米，配套各类预留管、接户管、检查井、阀门井等。

（4）污水工程：新建DN1500Ⅱ级钢筋砼管880米，新建DN1200

Ⅱ级钢筋砼管 376 米，配套各类预留管、检查井、阀门井等。

（5）雨水工程：新建DN1800Ⅱ级钢筋砼管941米，新建DN1500

Ⅱ级钢筋砼管 354 米，配套各类预留管、检查井、阀门井等。

（6）燃气工程：新建 De160,SDR11 聚乙烯管 1040 米，新建

De110,SDR11 聚乙烯管 280 米，配套套管、阀门井及燃气警示带。

（7）供热工程：新建 DN500 聚乙烯外套、聚氨脂保温管直埋

管 2200 米，配套各类检查井、泄水井、放气井。

（8）通信工程：新建 1000 米电缆排管（2*3），七孔梅花管

（PE，φ110）6000 米，新建人孔井 30 座。

（9）路灯工程：新建灯杆高 15 米 LED 型双头仿古路灯 60 盏，

低压电力电缆 2000 米，30KVA 箱变（含基础）1 台等。

七、概算投资及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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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核定总投资 4758.18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406.52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213.06 万元，预备费为 138.58 万元。

资金来源为除申请国家中央预算内投资外，其余由县财政配套。

请见文后，按照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尽快办理相关建设手续，

按照工程项目四制管理，抓紧组织实施。项目建设不得突破概算，

不得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及标准，不得随意变更建设内容。项目资

金未全部落实不得开工建设，资金到位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竣

工后及时组织项目竣工验收，未经验收的项目不得投入使用。

附件：盐池县民族街东段（盐州路-东顺路）管网改造及路面

恢复工程投资概算核定表

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3年 5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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